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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宿 迁 市 宿 豫 区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5）苏 1311破申 23号

申请人：袁群，男，1998年 8月 18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江苏省

睢宁县。

被申请人：宿迁圣亚环保装饰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苏省宿迁

市宿豫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余永香，该公司执行董事。

执行过程中，经袁群同意，本院于 2025年 5月 8日决定将宿

迁圣亚环保装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圣亚公司）作为被执行人的

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。2025年 5月 14日，本院对圣亚公司作为

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一案予以立案，并依法组成合

议庭进行审查。圣亚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，本案现已审

查完毕。

本院查明：袁群与圣亚公司、丁亚、余永香合伙协议纠纷一

案，经本院作出的（2019）苏 1311 民初 5682 号民事调解书，载

明：一、关于北大附属宿迁实验学校工程款，扣除圣亚公司、丁

亚自认的截止 2019 年 11 月 22 日前共计已收到的 100000 元款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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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剩余工程款袁群享有 60%份额，圣亚公司、丁亚在收到北大附

属宿迁实验学校支付的剩余工程款之日起十日内将当次收到款项

的 60%支付给袁群，如收到款项后未按该约定支付给袁群，袁群可

直接申请强制执行；二、如圣亚公司、丁亚截止 2019年 11月 22

日前实际收到的北大附属宿迁实验学校工程款超过 100000元，则

立即返还超过部分款项的 60%给袁群，袁群就该款项亦可申请强制

执行；三、袁群申请撤回对余永香的起诉；四、双方就本案再无

其他争议。后因圣亚公司未按照调解书内容履行给付义务。袁群

于 2025年 3月 7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执行案号为（2025）苏

1311 执 1528 号，执行标的 204000 元，执行到位 0 元。经本院执

行查控系统查询，圣亚公司名下无可供执行财产。

再查明，圣亚公司系由宿迁市宿豫区行政审批局核准登记的

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，住所地为宿迁市宿豫区红星凯盛

建材装饰批发市场 7 号楼 208 室，法定代表人余永香，股东余永

香。经营范围：环保领域技术开发，室内空气质量检测、净化、

治理及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；环保产品研发及销售；室内外装饰

工程设计等。注册资本 200万元人民币。

本院认为：圣亚公司住所地为宿迁市宿豫区红星凯盛建材装

饰批发市场 7 号楼 208 室，在本院司法管辖辖区内，本院对其破

产清算案件享有管辖权。圣亚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，具备破产主

体资格。袁群提供的调解书、执行裁定书等能够认定其对圣亚公

司享有到期债权，且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仍未获得完全清偿，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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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能够认定圣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已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

袁群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，符合法律规定，依法应予受理。综上，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，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解释》第五百

一十一条、第五百一十二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袁群对宿迁圣亚环保装饰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　　判　　长　　　孙春梅

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王守东

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侯顺忠

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二日

法  官  助  理　　　周　玥

书　　记　　员　　　刘　倩


